
导论：动机、方法和结论

一、研究动机

不过百年

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和汉语学术，中国监狱学的诞生迄今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中国监狱学是一门性格独

特且非广为人知的学科。事实上，知识界的一般人士对于中

国监狱学的知识理论状况和历史文化属性等等了解甚少；即

便是业内人士，也只是大体知晓近二十年监狱学的基本状

况。如果把时段上溯一百年，则对其生成与演进的真实情

形，可以说只有零碎不整甚或错谬迭出的印象，却无知识上

监狱学虽有监狱史，但并无监狱学史

的系统了解。这种现象自然无可见怪，因为迄今为止的中国

一种研究和记述其

有余一说

科讲席为据，则有百年有余或不足之二说。笔者以为二说均可，以下且采百年

月年倡议以西学改良刑狱或 日沈家本在京师法律学堂设立监狱学专

年① 此 以 月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呈“江楚会奏”系列奏折，



学术传统的历史

章以“监狱学史”为题，简要介绍了近编第

月

监狱学，作为监狱制度的组成部分，深深受制于

。诚然，如果考虑到监狱属于一个次文化

和亚文化的社会，与之构成至为深切生存关系的知识现象与

制度

它具“监狱”这一整体制度及其性格变迁的模塑与影响

有相对封闭的研究领域、看似狭隘的研究对象、较为特殊的

知识生产与供给关系、自足有限的教育投入与产出；还有，

似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过去的一百年，它与整个中国社

会科学一样经历了学术断裂、挫折和隔阂等等，那么，由这

些因素造成它今天孤僻与失忆的症状也就不难理解！

年前的另一个传统，它们几乎已经被人

年初夏，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地下书库查

找清末民初的监狱学资料，第一次接触小河滋次郎、王元增

等人的监狱学著述。面对这些尘封已久的著述，我心里明

白，它们属于

年前后

遗忘了。如果说，遗忘作为历史记忆固有的筛选机制说明遗

忘是必然的，这也许不错！但是，假如不曾有

的历史断裂与改写，那么，这些学术上的人事是否会被如此

监狱学史”的章或节名。其一是赵琛的《监狱学》（上海，会文堂

一百年来已出版或内部印行的各种监狱学专著和教科书，只有三本书

明确列有

年新记书局 月版）第

（除去国际监狱会议资料，不过

代外国监狱学兴起的原因、代表人物以及历届国际监狱会议，但其篇幅有限

余字），亦未涉及本国学史；其二是许章

导论”第三年 月 版），其润的《监狱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节以“监狱学的历史”为题，简略（约 余字）地介绍了近代以来中外监

狱学发生的概况；其三是杨显光主编的《劳动改造学》（西南政法学院公安教

研室编印 年

余字）。

月版），第二章“监狱史和监狱学史”在其第四节“历史

上对监狱管理的研究”和第五节“马克思主义关于监狱问题的基本观点”，对

中国古代的监狱管理思想和近代国外资产阶级监狱管理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关

于监狱问题的观点，当作“学史”内容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约

年

不过，上述三者或论述过于简略或选材不尽恰当，作用同于交待知识背景。此

外，需要提到晚近王利荣所著《中国监狱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诩，但对“古代监狱管理思想综述”、

版），第十一章以“监狱学说的创立与发展评述”为题，虽未以“学史”自

近代监狱研究的肇始”、“民国监狱学

的发展”等分三节，给予近万字述评，论及若干人物和作品较上述著作稍详。



予或

这

期。

之快地遗忘了？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假设对于历史认识却

是必要的。面对遗忘，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样的

提问本身又意味着什么？是历史接续的意识对于曾经遗忘的

部分，重新产生了追寻与拾起的愿望？还是基于我们理解当

下处境的迫切需要？至少，作为学史研究者，必须给自己的

“知识考古行动”一个有意识的根据。

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监狱学，由如业内人士所知，

世纪监狱制

于历史的断裂，其主流监狱学者一直未将清末以来的监狱学

著述视为必要的学术资源加以承继和利用。只是最近十年，

随着“监狱现代化”这一学术政治话语的形成，原有意识

形态对于历史的拒斥态度才逐步受到调整。无论是官方，还

是民间，运用“现代化”的话语工具，诠释

度变迁并使之构成一种为当下变革服务的新的历史叙事，渐

渐取得了监狱历史叙事中的主导地位。这种基于“现代化

世纪前后

的宏大历史叙事模式，对于消解两种学术传统的隔阂，抚平

不同价值立场的差异，确实具有极强的协调作用。可以说，

正是“现代化”这一语境的确立，进一步理解

。两种学术传统关系的正当性已经不需再费力加以论证

就为研究“中国监狱学史”这样的题域预设了有利的条件。

诚然，我想说明，关于“中国监狱学史”的学术研究动机

以及意义，并不能完全被“现代化，，的历史叙事

践功能，这自然是学术生存关系中固有的现象

囊括。依照我的理解，学术的政治属性，或者说它的政治实

中国监狱学

不可能摆脱其生存的条件特性而只在知识理想型的自足含义

上得到顺利发展；但恰是因为认识到学术与政治的关联，同

时也认识到学术毕竟只是学术，以其自足性而葆有其地位和

①关于“现代化”固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言说。对我以上指出的“现代

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见学者邓正来的

年第载《南方论坛》

化”作用，却有不少学者持了相同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的再思考》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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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国监

价值。因此，就动机的质朴性而言，《中国监狱学史纲》只

是想借助业已具备的历史政治条件，在搜集各种学史文献资

料的基础上，通过知识整理的基础研究，为

狱学知识与理论的基本形态及其演变轨迹，提供一项具有学

术内史意义的系统描述与分析，或曰提供一个相对连续和完

整的中国监狱学史叙述文本。这是一件在我认为是很实在的

专门史研究工作。此外，以我当时所具备的学术意识，我认

为自己或许应当兼有一种自觉，使这一工作更具学术与思想

批判的意义。我的意思是，除了进行纯粹的史实发现与整

理，除了共享诸如“现代化”这样一类无法回避的处境与

立场所提供的价值规范，我还试图在科学与思想史的场域中

寻求个别研究的一般评鉴意义并由此获得更多的启发或借以

协调不同解释所得的结果；我是说，我关注的其实不仅是历

史事实，还有历史真实 一种被解读和理解了的历史！

但是，就我所了解的中国监狱学的知识状况和学科性

质，这样做意味着很可能使学史研究不仅是事实研究，同时

还渗透了学术批判。我发现，随着研究意识的延伸和研究立

场的调整，最初的研究动机已经变复杂了，既有事实研究的

动机，也有学术批判的动机。我知道，后者不但很令人疑

虑，事实上，保持纯粹的学术批判也并非易事。因为这不仅

牵涉动机的正当性，还牵涉相关方法论及其实践能力。有鉴

于此，为了不致造成“违背历史研究原则”的误解，我想

在这里对什么是我所理解和认同的“历史真实”和“学术

批判”稍加解释。

我以为刑史学家蔡枢衡先生的如下意见颇值得重视。他

在比较“批评”与“批判”两者关系时指出，“批评是把批

评者任意构成的理想作标准，把一个孤立化了的对象来作分

析或综合的研究，以判断对象之一部或全部的是非善恶”，

因此，“把关联间的对象孤立化了来讲话，本质上是把假定

的对象作对象，所有的话，都会和真的对象不相干。”而批



总而言之，批

判和批评相反，“批判过程是事物发展过程之摹写。批判的

标准是事物内在的矛盾之一端，不是事物外在的东西。批判

的结果或结论，便是矛盾一端之发展，对立的关系之变化，

不是和事物本身绝无因缘的概念之捏造。

判的对象是客观实在的对象，批判的结果便是现实的和可能

的二者间的关联之暴露，也就是合法则的发展之预言。”

在这里，蔡先生强调了逻辑、认识论和世界观三者之间的互

相一致。因此，以蔡先生所理解的学术批判显然不仅和事实

研究可以统一，甚至对于表达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

“历史真实”是必需的。

然而，这是一个良好却又不乏困难的动机定位，尽管我

确信它对于中国监狱学史的研究是适当而必要的：因为失忆

的中国监狱学史不仅需要通过文献实证研究，复原基本的事

实情景，呈现其发展的主要轨迹，提供历史知识的原始记

录；而且，基于它在 世纪与其他社会科学所共有却不尽

相同的学术经验与教训，以之为“个案”，还可从分析其复

杂性质与特殊经历中获得诸多的学术思想启示，用以增进对

于自身学术创造活动本质的理解。不过，上述理性化了的研

究动机及其实践的方法论意图，根本说来或对我而言，究竟

想要表达和实现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历史情结呢？当我离开

法学所地下书库时，我心里涌动的一个明确意向，那就是为

这一孤僻的学术补上一段不该失忆的历史叙事，一段需要检

讨的学术传统！

如果以上的交待可以看作是对给出所谓有意识根据的一

个合理的回答，那么，我应当有理由开启下面的研究了。尽

管，我明白它依然是一次走向知识地平线的匆忙旅程，只能

不断接近却永远难以抵达，然而，在学术的路途上从来如

年 月版。页，清华大学出版社编《清华法学》第四辑第

①以上引文详见蔡枢衡《中国法学及法学教育》一文。转引自许章润主



二、

月

此：当一个人走远了，其实他并没有消失。人们或许看到了

他站在地平线上的背影。这大概算是我、也是不少学人满怀

憧憬、载欣载奔、追随一个个前人的背影并终而融入那历史

背影的一点点信念的资源吧！

研究方法

中国监狱学史如同其他部门学史，其研究者在应用

“研究方法”时，既会碰到一系列基本问题，如对象、材

料、工具等等如何认识与运用？结构、表述、风格如何安排

与确定？也会面临某些个性问题，如研究意图和思想何以贯

彻和体现？其特有的知识、理论或技术难题何以发现和解

决？一般说来，前者尚可以提交给“导论”作一般性探讨，

而后者也许在具体的论述中予以处理更加妥当。据此，以下

拟就前者所及的若干基本问题，从研究方法应用的角度，作

出一般的分析和说明。

关于研究对象的特点

监狱学史的研究对象或者说它的叙述对象是什么？有什

么特点？这是治监狱学史者不能不首先加以考量的问题。如

果简而言之，固然可以说监狱学以“监狱”为研究对象，

而监狱学史则以监狱学在一定时空中的发生与演变情况为研

究对象。不过，由于“监狱”这一事物的复杂属性，监狱

学的知识与理论其实具有相当复杂的构成。以中国监狱学为

年

①关于学术史或者科学史研究动机的说明，常会因对象因视角或者说因

人而异。学史上的人物、思想、事件和作品等等引发了人们的不同兴趣。例

如，科学史家霍尔在《科学史可以是历史吗？》一文中指出，英雄崇拜曾是科

学史研究的重要动机（详见《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出版社

版 ，第第 页），然而，在我看来，对科学通史传说时代的告别，往往使

基于兴趣的朴素动机增添了很多学理探究的成分，尤其是专业化的部门学史；

有时，研究动机还与更实际的功利联系在一起。比如，监狱学史的研究，对于

监狱学在当下的转型与重建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过，这似乎有些不幸的意

味了，因为历史研究的迷人之处毕竟在于，它不仅满足科学探求的兴趣，也提

供人文理解的慰藉。



这些学科和课程主要形成于

年代以后，除了隶属于监狱学范围的这些主要课

月第 版。

例，迄至目前，它所包含的基础与分支应用学科已有十余

门，它们是监狱学基础理论、监狱法学、中国监狱史、外国

监狱史、比较监狱学、狱政管理学、罪犯教育学、罪犯心理

学、狱内侦察学、监狱警察学等等，这还不包括监狱统计工

作、监狱安全防范、罪犯心理咨询、监狱司法文书写作等更

具实务特征的专业技术课程。

世纪

目，还有关系密切的一些学科，在学理逻辑上常被视为广义

的监狱学科群，如犯罪学、刑罚学、刑事政策学、刑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等等。从上述简要列举的门类，已能看出监狱

学对于相关学科如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

学、经济学、史学乃至哲学等等各种哲学社会学科的广泛依

赖，它是一门既具有广泛交叉性又具有显著综合性的应用理

论学科。为什么监狱学会兼备交叉性和综合性的学科构成特

征？归根结底就在于监狱并非是一个单纯的行刑工具。对于

监狱的研究，从狭义说只须研究自由刑之执行问题即行刑学

可矣，而从广义看则可扩展成社会与人生问题研究的一个特

殊部分，各种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工具，

皆可应用于其中。它们不仅可用于满足监狱学科内部分工的

研究目的，而且，监狱题材还常被用作其他研究目的。比较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

著名的研究范例，如中国社会学家严景耀的《中国监狱问

近代题》 或法国思想家米歇尔

监狱的诞生》 等，都是借监狱以说事析理。这类研究虽然

提供了监狱问题颇具价值的知识观点，而其成果往往被归于

拥有研究方法的那些学科本身，如上述两部著作分属社会学

①目前为止，上述学科或课程的名称并未完全统一。其中，基础理论学

科和主要分支应用学科的名称相对比较一致。

年。载《社会学界》第三卷，

年③该著由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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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具有意义的材料形式是：

）辞典和百科全书；

档案；

刊物；

入门教科书；

和广义思想理论。不过，即使如此，仍不妨把它们纳为广义

监狱学的范畴。总之，鉴于监狱学具有复杂的对象属性、模

糊的理论接壤和广泛的知识友邻，如果把它放在一个较长的

时域中，对其发生与演变的情况加以考察，并进而试图清晰

地描述与分析其内在的知识与理论进路以及对于学术史的多

重意义等等，则必须首先考虑其诸如叙事结构的合理性和论

述手段的多样性等等问题。

关于研究资料的状况

学术史作为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从所利用的材料而

言，与一般历史研究是大体重叠的，区别只在于它更借重具

有学术史意义的文献资料。按照科学史家萨克雷在其著名的

长篇论文《科学史》“文献导论”部分所列举对于科学史研

博物馆；

文献目录；

原始

经典著作；文献；

始材料的参考书。

带有丰富原

作为学术史之一的中国监狱学史研究，

以笔者搜集和利用材料的经验而言，上述各类材料形式皆包

含有可资研究利用的不同价值。换言之，可资监狱学史研究

利用的资料已有上述材料的各种表现形式。不过，每一类材

料形式，一旦结合被设定的监狱学史具体研究目标和重点，

同时考虑材料的实际分布情况，则其研究资料的重要性排序

就会有所不同。例如，从利用资料的数量、频率来看，本研

究最为依赖的资料形式是文献目录、专著、教材和专业期

刊，对其他资料形式的利用虽然也很重要，但精确排序似既

不可能也无必要。

以下拟对各种相关资料形式的状况作一扼要说明：

页。版，第

年详见吴国盛编：《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出版社 月第



。该“目

文献目录

法律卷》（以下简称“书

对于初尝监狱学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文献目录无疑具有

极为重要的指南意义。现有文献目录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的主要有《中华民国图书总目

目”

调查报告、国外

其中列举书名并摘要介绍的监狱图书资料共计

种，包括监狱学的专著、教材、实务用书、

可，上海图书馆藏有此书中译本，但

监狱制度编译资料等。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图书资料只涉及

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两家库藏。而且，据笔者查

考，即便是上述两大图书馆，其所藏监狱图书资料亦未尽收

其中。例如，由日本著名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撰写的《监

狱学》（上、中、下三卷中译本），系清末中国监狱学发生

的一个重要来源，研究自日本移植监狱学的肇始情况，非依

此“文本”为据不

法律

“书目”并未列出；又如日本监狱学者谷野格的《监狱学》

中译本和京江廷启的《监狱要书》，北京国家图书馆虽列入

收藏“书目”但遍查不获。由此推见，两大图书馆的整理

仍有不少遗漏或错讹。比之《中华民国图书总目

卷》，罗列监狱资料更详的书目当推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编

辑的《中外法律图书目录》（以下简称“目录

录”第

国监狱学图书资料，共计

页“监狱学、监狱法”栏目下辑有清末民

种。若排除同一版本被不同图

书馆收藏而重复计次 种，实际为

优点是注明了每一种图书的所藏馆所

种。此“目录”的

家），为进一步的

种；日本

查考提供了线索。但欠缺的是，它只列书名著（编、译）

者、出版部门或时间，而未给出简要的内容提示。此外，其

他几所政法院校编制的本校“法律图书目录”所列若干监

狱学资料，不仅与西政“目录”几近重复且数量远不如之。

不过，还是可以用作版本或内容的印证查对。除了以上书

目，其他有价值的文献书目或索引，如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图

书馆的馆藏“目录索引”列有监狱学文献资料



。其他书目还可种

年至

提牢”中收国大木干一所藏《中国法学古籍书目》“其五

录了清末监狱文献 种①；北京艺术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的

《民国版书目》收录了民国监狱文献

采自某些作者在著作中提供的参考文献或注释。不过，需要

指出的是，清末、民国期间出版的监狱学著作或教科书中，

仅赵琛和孙雄各自所著《监狱学》一书列有若干参考书名，

种。其他同期著述仅有少量注释前者为 种，后者亦为

年间，大陆在

夹于行文之间，表明“注释”在当时尚未成为惯例。而

年前，仅有内部资料年至

种，亦无注例；

年以前的监

年以后的有关出版物，已可直接从有

关院校图书馆及其自编目录查考。而台湾

狱学图书资料以及对于外文资料的利用，则可由林茂荣、杨

士隆和黄徵男等人各自《监狱学》所附“参考书目”大致

获知。

著作与教科书

对于研究中国监狱学史的核心历史即其知识与理论的历

史进程，著作、教科书是最基础的文献。据统计，目前所知

的中国监狱学著作（含译著、文集等）、教材等总数已近

余种（不含犯罪与刑事法诸学科）。除清末及此前的少

量几种以外，主要集中在近百年的三个核心发展时域：一是

年，约 余种；二是年至 年的近

余种；三是年的大陆

年至

余年，约

年的台湾地区近 年，约 余种。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著

作和教材资料统计反映的只是数量关系。在这个数字背后，

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实。例如， 年以前的监狱学著

①详见大木干一编辑，田涛编译：《中国法学古籍书目》，法律出版社

年版。

北京燕山出版社

月版。

②详见北京艺术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民国版书目》

年



第一卷第

作和教材虽有 余种，但由于知识分科不足，专题性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较少，新创性著作更缺。大部分著作采用了教材的写作体例

年和风格，教材则以概论体系为主，品种也不丰富。

以后，主要是 年以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伴

随学科分化，著作和教材的品种、类型、数量和规模不断扩

展和增加。回顾百年来中国监狱学主要著作、教材及其变

化，可以看到各个不同时期已出现了一些具有学术“代表

性”或“个性化”的作品，但标志学科成熟的“经典性”

作品仍付阙如。当然，所谓“代表性”或“个性化”作品

的认定与评价，正是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尤其对于刚

起步的中国监狱学史研究而言，更是如此。有关中国监狱学

各时期主要著作、教材的篇名，已大致收编于本书附录

）刊物

世纪

刊物（包括专业期刊、连续出版物等等）对于监狱学

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刊物也是评价学科成熟度的

一个重要指标。刊物涉及的题材具有多样性，除了论文题材

外，其所包括的人物研究、思想评论、域外译介等栏目，对

学史研究均有助益。不过，就监狱学领域而言，清末民国时

期凡所刊登的监狱学研究资料，一般都见之于法政类期刊。

事实上，作为专业学科的监狱学，以已有的学科分类而言，

本就属于政治法律的范畴。这种关系的形成，自然应归于其

社会功能而非知识属性。从知识属性看，监狱学作为独立学

科的特质尚未发育成熟，因而，在很长时期内，其所拥有学

术资源还不足以撑持专门的刊物。这种情形至 年

代中期以后开始渐有改观。

年

清末、民国时期的期刊资料可查考由上海图书馆编辑、

月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

录》（全六册）一书。其中，如《法政杂志》

年 月创刊，张一鹏编辑，法政杂志社事务所发行，东京出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曾刊发了由小河滋次郎撰写，张

刊发了孟森撰写的

月编印，司法业务参考第七辑，王怀安

月。

号，刊有经沈秉衡翻译的小河滋次郎《出狱人保护事业》

一篇；《北洋法政学报》

《法政学交通杂志》

一鹏翻译的《教育与犯罪之关系》，逢恩承记述的《日本监

狱制度考略》，徐家驹翻译的《监狱学》，沈家本撰写的

《交通行刑旧制议》，《监狱访问录序》，涂景瑜等撰编的

《统计学讲义

刊有佚名氏编译的《监狱构造法要领》，

《监狱统计序》，夏曰琦撰写的《述欧洲狱制之沿革》，廖维

勋等撰写的《广京罪犯习艺所与南番两县改良监羁议》；

《法学会杂志》

金绍城等译述的《美国纽约省监狱记略》，刘英山撰写的

《监狱协会报告》，宋樾园撰写的《累犯处分论》、张尽臣翻

译的《幼年犯罪者之处遇与纪律之意义》等文。其他还有

各省先后创办的法政类杂志，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狱政工作参考资

等。上

年以后的三十年，大陆只有若干政法机关或院校

的内部教学参考资料，如《监狱问题》

料》 ，《监所、劳动改造机关监督工作参考资料》

世纪 年代中期以后，有关监狱问题的各种研究除刊发在

若干法学类刊物外，专业的监狱期刊陆续创办，其中最具代

及表性的刊物为《中国监狱学刊》 、《犯罪与改造研究》

①

报总局主办，天津出版，旬刊，合计出刊

②

刊

③

年④北京政法学院教务处

主讲。

年⑤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编印，

年。

年创刊，现为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编印，

该刊前身为《劳改工作研究》，

年，由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主办，法学中文核心

学报，法学中文核心期刊。

该刊创刊于

期刊。

年

年

年

期。

月创刊，前《法政杂志》被合并其中。吴兴让主编，北洋官

月创刊，法政学交通杂志社编辑发行，日本东京出版，月

月创刊，北京出版。



余种，其中所设应用理论研

其两刊历年所编《论文索引》，对于了解和掌握最近二十年

中国监狱学的发展状况，具有基本文献价值。其他各省监狱

机关内部工作研究刊物不下

究栏目，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年逐步增多的各地警官学

院学报，也应计列其中。

辞典和百科全书

年并未出现。国内第一部监狱学辞典是杨显光

辞典尤其是具有百科全书编撰特点的监狱学辞书，在

世纪前

年 月出版的《劳改

条，共计

等人组织编写、四川辞书出版社

法学词典》。该词典收编词目 万字，对劳

改学基础理论及各分支学科的术语、法规、学说、人物、著

作、事件等作了简要介绍。继此中型辞典问世，上世纪

；一是中国监狱学

年代初大陆又有两部大型监狱辞书出版。一是由邵名正等人

组织编写的《中国劳改法学百科辞典》

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劳改学大辞典》 。两书编写时间接近，

编写规模相当。编写人员除主编群体之外，参编人员多有交

叉。两书的收词范围较前均有扩展。除了监狱学本体范围资

料，还把与监狱学相关或交叉学科的基本词条收列其中。上

述三本辞典均以“劳改学”为监狱学之特定称谓，主要反

映了

年选编并由台湾“法务

年以来广义劳改学的知识体系，有较大参考价值。

其中涉及清末、民国的部分监狱资料，限于研究的隔阂或所

涉未深，在数量、结构以及翔实性等等方面仍相当欠缺。此

外，台湾监狱学者丁道源亦于

。不过，部”内部刊行小型《监狱学辞典》一部可资参考

该辞书受发行限制，在业内流传不广，影响有限。

页“参考文献”。

年 月版，第引自王泰著：《现代监狱制度》，法律出版社

月版。年②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月版。年①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特色劳改学，《劳动改造法学研究综述》

原始文献和带有丰富原始材料的参考书

有几种汇编、选编的资料集和综述作品，对于监狱学史

研究较有参考价值。例如，《民国监狱资料选编》 ，《中国

监狱史料汇编》 ，《外国监狱资料选编》 ，《清末民初改良

监狱专辑》 ，《中国劳改法学理论研究综述》 ，《中国劳改

学研究》

与监狱学》 等。此外，还有大量的由各级监狱学会编辑的

麦林华、徐家俊等编：《上海监狱志》，精装

论文集，亦有补充参考价值。

档案和博物馆

。

目前，监狱学史研究对于“档案”资料的依赖，主要

在学者生平查考和有关著作的比较档案学研究；至于“博

物馆”资料一项，对于中国监狱学史而言，除了古代文物

史料的少量考证外，鉴于其特定的学史背景和综合博物馆的

馆藏缺陷，目前对博物馆的利用极为有限。国内具有准博物

馆性质的监狱博物馆，迄今仅为设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内的

“上海监狱陈列馆”。该馆主要以收藏上海地方性文物资料

为其主要特色，对国内学史人物及其著作的全面收藏尚属开

始。其中，大部分资料被收编在《上海监狱志》一书，可

资参考

以上所述只是对中国监狱学史研究一般资料状况的一个

索引式分析。我曾按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所

①河南省劳改局组织选编， 、下册，内部印行，

司法部组织编辑，上、下册，群众出版社

年版。

年版。

③司法部组织编辑，上、下册，群众出版社 年版。

册，中国监狱学会印行 年④薛梅卿等编，全

年

月版。

月版。邵名正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中国监狱学编写组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

年

月版。

月版力康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版。年 月第杜雨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开本， 海社会科学

页。月版，共年院出版社



为什么研究

何以

。

示史料的分类法，即以文字部分和文字以外部分者，并按年

代顺序，将监狱学研究所据之史料分为十类，可补以上认识

之不足

关于研究方法的运用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形成一项完整的研究，其广义

方法至少包含以下五个问题或核心要素：

研究什么（对象或目标）？（动机或目的）？

）谁去研究（主体或资格）？研究（资料或工具）？

如何研究（编史方案或理论策略）？如果说前面已就

“动机”、“对象”和“资料”问题，给出了交待与说明，

那么，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后面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将把

研究方法的运用导入更加具体的探讨过程。

首先，关于“谁去研究”，换言之，研究者需要具备怎

样的背景和能力？

靠自发

中国监狱学史虽是部门学史，但在历史研究中，它显然

可归入学术史范畴。它和其他学术史研究一样，其困难首先

在于，它要求研究者对于科学史、学术思想史以及知识哲学

具备相当的思想基础并由此形成必要的学术鉴别与批判能

力；同时，鉴于中国监狱学史特定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也要

求研究者具有中国法律史、中国监狱史以及近代以来中西文

化与学术交流史等的必要学养。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研究

者对“监狱学”这一对象学科无疑应当具备比较深入的专

业认知基础。这些要求虽然只涉及了比较基本和核心的方

面，但即便以这样的要求相对照，人们仍可能认为合适的人

选较难觅得。确实，离开了学术传统的熏陶和培养，

成才具备上述背景和能力，或许只有等待天赐。事实是

年第①详见拙文《浅说监狱史料》，刊于《犯罪与改造研究》

期，并收入拙著《学术转型与话语重构

方正出版社 月版。

走向监狱学研究的新视域》，中国

年



年代幸而恢复的学科教育，不仅历时尚短，

世纪的中国学术恰恰经历了屡续屡断的过程，学术传统极为

缺乏。上世纪

年起，而且起初也

且已有的学术人才培养，无论是课程设置，或是训练模式都

还难尽人意。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问

题是，学史研究在史学大家族中，本身还是一个年轻的分

支。正如库恩在其名篇《科学史》一文指出的那样：“作为

一个独立的专业学科，科学史依然是一个正从漫长而多变的

史前期浮现出来的新领域。只是从

还是在美国，该领域里大多数最年轻的专业人员才被培养成

或被指定为从事专门的学术职业。”“直到最近，大多数撰

家。”

写科学史的都是专门的科学家，而且常常是杰出的科学

库恩的话给人的启发是，学术中像“自然科学”这

样一种坚实的学术，其学史研究尚是如此年轻且难以专业

化；那么，像监狱学这样一种“社会科学”，又如何期待得

到学史的专业训练以获得学史研究的背景和能力呢？尽管，

清末以来梁启超、胡适、钱穆或曹聚仁等人的国学史研究已

有初成之作，可资古代监狱学史研究以参考，但其评鉴对象

学科意义上的合作学术，针

主要是传统中学的自由门派学术，偏重思想形态；而非西学

对理论形态。因此，以我个人初

涉此门的经验，尽管这样的经验怯于并非权威，我还是认

为，对中国近代以来监狱学史的研究者而言，至少自身应当

意识到力求具备的必要条件：其一，具有监狱学的专业功

底，了解其中的基本事实与问题；其二，具有知识哲学的问

题意识，对于弄清监狱学知识与理论的性质、原理、传统及

其变迁以及与学术史之关系等等抱有浓厚兴趣。

其次，关于“如何研究”，主要涉及编史方案或理论策

略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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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吴国盛主编：《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出版社 年第



以下拟结合《中国监狱学史研究》的研究过程，从研

究目标与重点，表述体例与方式以及若干历史现象与问题的

理论策略等三个方面，分别加以说明。

研究目标与重点

中国监狱学史，固然以其学史为研究对象，但“学史”

的内涵本身并不单纯。学史之“学”，可以指学问、学术、

学科。三者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如果把学问理解为通过

学术而获得的知识成果，学科看作是学术生产与传播的基本

制度，那么学术则主要是为获取知识成果而进行的知识生产

活动。对学问、学科和学术三者关系的上述理解，当然不能

绝对化，但就其实质却也符合近代以来大学科学与教育制度

运作的一般事实与经验。据此，所谓学史，既可以有兼顾学

问史、学科史、学术史的综合叙述，也可以侧重某一部分而

皆及其他两者。

如果说在学问、学科、学术三者之中，学问是结果，学

科是条件，学术是手段，那么在我看来，一部学史，最核心

者乃为学问史。《中国监狱学史研究》的研究目标主要设定

在：描述和分析中国监狱学问发生与演变的基本轨迹。其

中，“学问”一词在本研究目标中被主要解释为“知识与理

论”。由此而言，近百年中国监狱学知识与理论的发生与演

变情况，乃是本研究更为关注的目标。当然，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必然会述及学科和学术的相关情形，但以论述的必要

为限度。

至于研究重点，根据已设定的目标，本研究将重点定位

于：①以古代中国监狱知识传统的历史概括为前提，着重研

究近百年监狱学史；②在近百年监狱学史中，重点筛选作为

“知识与理论”载体的各时期代表作品样本，进行细致解读

与比较分析，并以解读与分析为基础，作出部分概述、小结

和总体通论；③为落实上述重点，解读与分析固然极需投入

时间与精力，但基础工作还在于用心搜集各时期的监狱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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